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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郭继伟

长期以来，小作坊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一直
是监管的重点和难点，处于监管的相对薄弱状
态。日前，潍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出
台了《关于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小作
坊的定义和范围，规定了小作坊应该满足的加
工条件，以及禁止生产的产品品种和生产行
为。同时，《意见》规定对小作坊管理实施告
知备案制度。

《意见》所指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是指有
固定生产加工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加工
规模较小，产品无预包装或简易包装，从事低
风险、传统食品生产加工（不含现制现售）的

单位或个体。
《意见》指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要进

行生产，应当满足有专门的生产场所，与生活
区相隔离，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
保持距离、使用的原辅料从正规渠道采购，并
索证索票，认真查验供货者的资质和产品合格
证明文件，做好记录、产品采用简单包装或散
装，以适当形式明确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
质期、生产地址、生产者名称、告知备案编号
等生产加工条件。

《意见》明确规定，乳制品、罐头，酒类(包括
白酒、葡萄酒及果酒、啤酒、黄酒、其他酒、食用酒
精)，饮料(包括桶及瓶装饮用水)、冷冻饮品，调味
料(包括酱油、食醋、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酱
类、调味料产品)，专供婴幼儿、老年人、病

人、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的食品以及国家和省规
定的禁止生产的其他食品这六类食品，禁止小
作坊进行加工、生产。同时，禁止小作坊从事
以下七种行为，包括接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
生产告知备案范围外的产品，用非食品原料生
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
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
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使用病死、毒
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肉类或未经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为原
料生产食品，在生活区和居民楼内生产加工食
品，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
食品原辅材料生产加工食品以及生产其他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品。

此外，《意见》明确要求实施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属地管理和告知备案制度。县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对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日常监督管理。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到当地
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备案。

取得告知备案证明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应当在显著位置张贴《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质
量安全承诺书》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使用
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名目公示》，明确承
诺食品质量安全责任和所使用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的名称及生产厂家，接受社会监督。

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食品
安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加工产品的监督抽检。对
抽检不合格的要依照规定进行后处理。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

六类食品七种行为成“禁区”

□记者 郭继伟
通讯员 侯贵勇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潍城区第

一例污染环境犯罪嫌疑人高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今年2月6日，潍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环
境污染罪起诉被告人潍城区某机械厂负责
人高某。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3月以
来，在潍城区某机械厂内，被告人高某使
用盐酸、工业火碱等化学原料，对金属配
件进行酸碱洗等处理，并利用渗坑排放等
方式处理废腐蚀液、残渣等有毒物质，严
重污染了环境。

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食药环侦专案
队吴锐警官介绍，2013年10月17日，食药
环侦专案队在对高某的厂房检查时，3个
工人正在进行生产，主要是给金属表面除
油、酸洗等。工作人员检查该厂的生产车
间和排污口发现，该厂私设暗管排放有毒
物质，用水泵将含酸含碱的废水抽到厂区
北侧的空地。食药环侦专案队当即联系潍
坊市环保局潍城分局到现场取样。经潍坊
市环保局潍城分局工作人员现场勘验，该
机械厂的生产工艺及流程符合《国家危险
品名录》中346-064-17（金属和塑料表
面酸（碱）洗、除油、除锈、洗涤工艺产
生的废腐蚀液、洗涤液和污泥）的规定。
经现场对该厂的排污渗坑进行提样检测，
其检测结果为排污渗坑内废水的PH值＞
13（标准值6-9）属于强碱性。高某于当
天因涉嫌犯环境污染罪被潍坊市公安局潍
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3日被逮捕。

高某承认，2014年3月以来，其机械
厂的生产工艺及流程属于《国家危险品名
录》中HW17表面处理废物，但对此时间
点之前就存在的违法生产行为拒不承认。
潍城公安分局通过提供与高某机械厂往来
公司的收款收据、多个证人证言等多项证
据，证明其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的持续
时间更长。“尤是潍坊市环境保护局潍城
分局的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整改通知书、送
达回证，证实2013年高某的加工厂因从事
法兰生产加工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环保部门令其限期整改等情况，说明高某
的机械厂2013年就已经存在污染环境的生
产行为。”吴锐说。

吴锐介绍，高某是潍城公安打击处理
的潍城区第一例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刑的犯
罪嫌疑人。潍城公安分局通过与食品药
品、环保等部门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加大
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对企
业乱排、乱放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打击，
进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及企业的环保意
识，更好地保护环境。

利用渗坑排放等处理有毒物质

一机械厂负责人获刑10个月

□记者 郭继伟 通讯员 李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一次性输液器、针管等医

疗废物，经多人买卖，最后制成塑料颗粒牟
取暴利。日前，坊子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了5名被告人，并处每人4万元至9万元
不等罚金。

2014年3月，潍坊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警
方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辖区一处废品收购站
堆放着大量医疗废物。经侦查，民警发现家
住昌乐县马宋镇某村的中年妇女刘某经常到
此回收医疗废物。医疗废物必须由专业且有
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置，民警推断这个废品收
购站背后隐藏着利益链。同年4月，在刘某家
村口蹲守4个多小时后，民警将其抓获。在刘
某的加工点院子里，民警看到到处是医疗废
物，大部分是输液器，有的还残留药液、血
液。院子一角有一台机器，机器旁是一个池
子，一些已分拣好的半成品堆在一边，刘某
的父亲刘某某正在院里干活。随后，民警封
存了院子里的医疗废物，并将刘某某带回审
讯。审讯得知，江苏男子孙某定期到加工点

收购半成品。民警赶赴江苏，将许某、孙某
和赵某3名涉案人员相继抓获。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某、刘某某、
刘某、孙某、赵某犯污染环境罪，2014年11
月向坊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
查明，2010年下半年起，刘某某、刘某父女
从废品收购点收购一次性输液管、针管等医
疗废物，并从2014年2月雇人分拣。他们将收
来的输液器先拆解，再用水清洗，后用机器
切割，最后用编织袋装好，先后销售给孙某
等人约3 . 5吨。案发后，在加工点当场查获医
疗废物约7 . 1吨。

孙某跑运输，经常到潍坊送酒。他和刘
某父女等人认识后，把半成品拉回江苏贩
卖。经查明，孙某收购贩卖的医疗废物达20
吨。赵某从孙某等人处收购一次性输液管约
6 . 5吨，经破碎加工后销售给许某用于塑料颗
粒加工。从2011年开始，许某收购一次性输
液管加工而成的医疗废物破碎料约7 . 5吨，与
其他性质相近的废旧塑料进一步加工成塑料
颗粒对外销售。

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
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
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根据《医疗废物分类
目录》、《卫生部关于明确医疗废物分类有
关问题的通知》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
相关规定，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属于医
疗废物，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办案法官都正伟介绍，本案中，被告人
许某、刘某某、刘某、孙某、赵某违反国家
关于医疗废物的处理规定，非法排放、倾
倒、处置危险物都达到3吨以上，严重污染环
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孙某
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9万元。被告人刘某
某、刘某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万元。被告
人赵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7万元。被告人许某
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
金9万元。

医疗废物制成塑料颗粒牟利

坊子破获5人环境污染案

■聚焦污染环境入刑

□通讯员 张停停 王大刚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坊子炭矿遗址文化

园被山东省科协、山东省财政厅命名为“山
东省三星级科普教育基地”，这是该文化园
继2014年被省科协授予全省科普教育基地称
号后获得的又一殊荣，是坊子区首家星级科
普教育基地。

星级科普教育基地的创建活动是推动全
省科普基础设施发展，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
社会科普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的重要举措。据了解，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建
园以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致力于全民科
普教育工作，建有炭矿博物馆、矿井体验馆、
输煤廊小火车观光等场馆设施，其中展厅面
积3100平方米，现有展品2000余件，是一所集
旅游观光、科技体验、科普交流、文化娱乐于
一体的“科学公园”。

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

成为省三星级

科普教育基地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18日，潍坊市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大排查工作情况。自排查行动开展以来，这
个市共计排查出1875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潍坊市研究决
定，将其中396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列为第
二批市级挂牌督办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据介绍，挂牌督办的396处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主要涉及国省道、事故易发多发路
段、未落实“三同时”的路段、新建改建扩
建道路未封闭施工的路段，以及在以往的行
动中已经排查出但至今尚未整改等五类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其中，市区主城区7处、国
道43处、省道346处。上述隐患涉及潍坊市
公路局、住建局，以及各县市区公路局等多
个部门，要求按照整改建议落实整改。此
前，在4月30日，潍坊市政府安委会已将涉
及荣乌高速的50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列为首
批市级挂牌督办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潍坊排查出1875处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张鹏 吕光玉 报道
本报诸城讯 5月18日，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培训学院全国第一家分院——— 诸城
分院挂牌，诸城市电子商务“双千人”培训
同时开班 ,计划用3年时间，培训电商3万人
次，扶持电商创业人员1万人以上。

去年以来，诸城市将电子商务作为重点
产业培育，先后引进实施了九九归E华北运
营总部、阿里巴巴产业带·诸城电商产业
园、农村淘宝等重点项目，电商平台发展到
10家，全市注册网店商家达到1400多家，越
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电商换市”的行列，
电商产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为破解电子商
务人才制约这一难题，该市继去年成功举办
“诸城市电子商务高层次人才培训班”的基
础上，今年又创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
训学院全国第一家分院——— 诸城分院，目的
是搭建电商人才培训高端平台，创新县域电
子商务培训新模式，打造辐射山东半岛地区
电商人才培育孵化器，为贯彻落实国家“互
联网+”发展战略建立电商人才储备，为县
域电商发展注入新动力。

诸城引入

电商培训学院

图为高某厂房
外空地上排放的废
腐蚀液、残渣等有
毒 物 质 （ 资 料
片）。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5月7日，诸城市实验幼儿园邀请家长走

进幼儿园，开展母亲节庆祝活动。通过幼儿
们为妈妈梳头、为妈妈制作发卡和花环的过
程，增进家长和孩子们之间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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